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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986        证券简称：浙文互联      公告编号：临2020-030 

浙文互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出售资产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交易简要内容：浙文互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文互联”或“上

市公司”）拟将持有的滨州市科达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滨州置业”）100%

股权出售予山东科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科达”）。交易双方以具有证

券从业资格的评估机构北京天圆开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以2020年12月31日

为基准日的评估报告结果为参考，协商确定本次股权转让的交易价格为6310.00

万元。 

●2020年度，公司与山东科达及其控制的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金额为

1049.26万元，均为日常关联交易。过去12个月公司与不同关联人进行的交易类

别相关的交易金额为7,140.00万元，未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

值5%。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一、出售资产暨关联交易概述 

（一）基本情况 

2021 年 3月 19 日，浙文互联与山东科达签署《关于滨州市科达置业有限公

司之股权转让协议》，浙文互联拟将持有的滨州置业 100%股权出售予山东科达，

股权转让价格为 6310.00 万元。股权出售完成后，上市公司不再持有滨州置业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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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 

上述事项已经公司 2021年 3月 19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临时会议、第九届

监事会临时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二）山东科达为公司持股5%以上的股东，为公司关联方。本次出售资产构

成关联交易，但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三）截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过去12个月内公司与同一关联人或与不同关

联人之间交易类别相关的关联交易达到3000万元以上，但未达到公司最近一期经

审计净资产绝对值5%以上。 

二、交易方暨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公司董事会已对交易方暨关联方的基本情况及其交易履约能力进行了必要

的尽职调查。 

（一）交易方暨关联方基本情况 

1、企业名称：山东科达集团有限公司 

2、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3、注册地址：东营市府前大街65号 

4、法定代表人：刘锋杰 

5、注册资本：9,497.80万元 

6、经营范围：对建筑业、房地产业、金融业、工业、餐饮业项目投资；企

业管理咨询、财务咨询服务；文化旅游产业项目开发；广告业务；市政、公路工

程施工，园林绿化工程施工；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业务，农业技术开发；有色金属、

钢材、黄金、白银及其制品、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品）、建筑材料、桶装沥青、

塑料产品销售。（依法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7、实际控制人：刘锋杰，持有山东科达82.82%的股权。 

（二）山东科达与上市公司之间存在的产权、业务、资产等方面的关系 

1、山东科达持有上市公司股份88,493,185股，占公司股本的6.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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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山东科达持有上市公司控股子公司东营科英置业有限公司45.45%的股权； 

3、山东科达持有上市公司控股孙公司科达半导体有限公司10%的股权； 

4、山东科达持有上市公司控股子公司杭州浙安互娱网络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5%的股权。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上述关系外，山东科达与上市公司之间不存在产权、

业务、资产、债权债务等方面的其它关系。 

（三）山东科达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指标 

截至2020年12月31日，山东科达总资产为7,565,445,420.08元，总负债为

3,205,179,293.28元，净资产为4,360,266,126.80元；2020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7,089,966,181.36元，净利润为894,397,446.51元。 

三、交易标的暨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 

1、本次交易标的为上市公司持有的滨州置业100%股权，产权清晰，不存在

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

司法措施，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2、滨州置业基本情况 

（1）成立日期：2011年 4月 15日 

（2）注册资本：1,000.00万元 

（3）住    所：山东省滨州高新区小营办事处新四路与高十一路交汇口往

北 300米路西 

（4）法定代表人：孙岩 

（5）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6）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营销策划及销售（须经审批的，未获批准前

不得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7）滨州置业股权结构：浙文互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有滨州置业100%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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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 

3、滨州置业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年12月31日 2020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 37,968.14 27,490.17 

负债总额 35,747.16 23,341.47 

所有者权益

合计 

2,220.98 4,148.70 

项目 2019年度 2020年 

营业收入 1,169.08 14,709.79 

净利润 -795.06 1,927.71 

注：财务数据已经具有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天圆全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审计。 

4、本次出售资产将导致上市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变更。上市公司不存在为滨

州置业提供担保、委托滨州置业理财的情形。 

5、滨州置业经营情况 

滨州"科达•璟致湾城" 项目占地共计约715.45亩，计划开发建筑面积86.27

万平方米，分四期开发。 

一号地块开发土地面积为130.00亩，总建筑面积为12.55万平方米，其中高

层住宅9栋396套，共计5.42万平方米；多层住宅12栋280套，共计4.58万平方米；

别墅住宅13栋58套，共计2.09万平方米；会所0.46万平方米。截止到2020年12

月31日，"科达•璟致湾城" 项目完工面积为6.88万平方米，完工面积占一号地块

总建筑面积的54.82%。 

二号地块开发土地面积为116.74亩，总建筑面积为9.84万平方米，其中高层

住宅2栋132套，共计1.7万平方米；多层住宅20栋520套，共计7.68万平方米；会

所0.46万平方米。截止到2020年12月31日，"科达•璟致湾城" 项目完工面积为

5.06万平方米，完工面积占二号地块总建筑面积的5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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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到2020年12月31日，滨州"科达•璟致湾城" 项目多层住宅完工22栋，共

550套，其中完成销售546套，销售率99.27%；别墅完工9栋，38套，其中完成销

售37套，销售率97.37%；高层完工4栋，176套，其中完成销售176套，销售率100%；

会所2套，销售1套，销售率50%。已售面积为12.01万平方米，销售面积占完工面

积比例为95.31%。未完工多层住宅2栋，共40套；小高层5栋，共220套；别墅4

栋20套。其中完成销售256套，销售率91.43%。未完工总面积44180.28平方米，

已销售面积37827.48平方米，销售面积占建筑面积比例为85.62%。 

（二）关联交易价格确定的方法 

1、以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评估机构北京天圆开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以

2020年12月31日为基准日的标的资产评估报告《浙文互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股

权转让所涉及的滨州市科达置业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项目资产评估报告》

（天圆开评报字[2021]第000041号）为参考，协商确定。 

2、交易标的评估情况 

北京天圆开资产评估有限公司采用资产基础法对滨州市科达置业有限公司

截至评估基准日2020年12月31日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评估。截至评估基准

日，滨州置业净资产账面价值为4,148.70万元，评估值为6,318.72万元，评估增

值2,170.02 万元，增值率52.31 %。参考资产评估值，上市公司与山东科达商定

本次股权转让的交易价格为6,310.00万元人民币。 

四、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1、出让方：浙文互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浙文互联”或“甲方”） 

受让方：山东科达集团有限公司（下称“山东科达”或“乙方”） 

2、合同签署日期：2021年3月19日 

3、交易价格及定价依据：股权转让的定价以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评估机构

出具的以2020年12月31日为基准日的标的资产评估报告结果为参考，协商确定。

参考标的资产评估值，双方商定本次股权转让的交易价格为6,310.00万元。 

4、交易标的：上市公司所持有的滨州置业100%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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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股权转让价款的支付方式 

（1）本次股权转让协议签署后5个工作日内且不晚于2021年3月31日，乙方

支付股权转让价款的50%，即3155.00万元； 

（2）本次股权转让完成股东工商变更登记满1年后5个工作日内且不晚于

2022年3月31日，乙方支付股权转让价款的50%，即3155.00万元。 

6、资产交割 

本协议生效后2个工作日内，甲方开始办理标的资产交割。 

7、违约责任 

（1）除不可抗力因素外，任何一方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本协议约定条款的，

则该方应被视作违反本协议。 

（2）乙方若未按本协议约定的期限支付股权转让价款的，每逾期一天，应

支付逾期部分价款万分之五的违约金，若乙方逾期支付第一次股权转让款30个工

作日以上的，甲方可单方面解除协议，自解除协议通知到达乙方之日起生效。 

（3）甲方若未按本协议约定的期限转让股权，每逾期一天，应支付逾期转

让部分股权价款万分之五的违约金。若甲方未能在规定期限后30个工作日内完成

此次股权转让的变更登记的，乙方可单方面解除协议, 自解除协议通知到达甲方

之日起生效。 

（4）任何一方违约时，守约方有权要求违约方继续履行本协议。 

8、协议生效 

本协议在签署后即对双方有约束力，在下列条件全部成就后生效： 

（1）双方法定代表人、本人或授权代表签字、（法人）并加盖各自公章； 

（2）本次股权转让经甲方的董事会批准。 

五、出售资产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出售滨州置业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有利于公司集中优势资源加快

主营业务发展，推动公司持续稳健发展。本次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财务状况和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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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成果所产生的影响。最终数据以公司年度经审计的财务报告为准。 

六、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1、独立董事事前认可的书面意见 

公司本次出售资产符合公司发展战略，有利于公司集中优势资源发展数字营

销业务；交易价格以标的资产评估价值为基准，定价公允，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

的利益，未有侵害上市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第九

届董事会临时会议审议。 

2、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公司本次出售资产符合公司发展战略，有利于优化公司资产结构，集中优势

资源发展主营业务；本次交易价格以标的资产评估价值为基准，未有侵害上市公

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审议该事项的董事会的

召集、召开等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我们同意公司本次

出售资产事项。  

七、上网公告附件 

（一）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二）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浙文互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日   

 


